
新买的香水里竟有黑色异物
商家最终退货并赔偿误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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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今日潍坊

本报 1 月 24 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21 日，在潍坊上班的王

女士反映，她在东风街某大型商场

内买了一瓶香水，却发现瓶内有黑
色的异物，经过协商，商家退还王

女士购买香水的 890 元钱，并赔偿

王女士误工费用 500元。

王女士家住上海闸北区，在

潍坊市区上班。12 日，王女士在

东风街一家大型商场香水专柜花

了 890 元钱，买了一瓶菲拉格慕

牌香水。这瓶进口香水呈长方体

状，是透明的玻璃瓶，可清楚地看

到里面，外包装为外文，喷头是一
次性的不能够打开。王女士买下

后，营业员帮忙打开了瓶盖，试用

了喷头。

可是，王女士带着新买的香

水回家后，发现瓶子里竟然有一
小块很明显的黑色杂物，飘在香

水里。记者看到，瓶子的杂物呈现

明显的黑色，飘在香水内，大约有

1 毫米长。14 日，王女士带着有异
物的香水找到该商场投诉办公

室，她怀疑香水存在以次充好的

嫌疑，要求对方双倍赔偿。商场工

作人员在与生产厂家沟通后，同

意原价退还，但并非有意欺诈消

费者，当日，双方未达成一致意
见。无奈之下，王女士把此事反映

到奎文区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

18 日下午，王女士和商场负

责人来到奎文消协，进行协调。商

家出示了香水在卫生部的备案凭

证，证明香水来源正规，不存在以
次充好的问题。最终，商家同意退

还王女士购买香水的 890 元费

用，并赔偿王女士误工费用 500

元，王女士对此表示满意。

消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香

水本身质量并没有问题，瓶内

的杂质可能是因生产不慎原因
造成，因此并未要求商家双倍

赔偿。他说，消费者在购物时一

定要看好外包装标志，“一般的

化妆品外包装要有卫生许可、

生产许可、执行标准等标志，如

果是特殊类化妆品，应有特殊

类化妆品批号和标记。看好这

些标志，才能放心购买。”

本报 1 月 24 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张

琦)25 日，身患糖尿病的陈先生

反映，他看到某保健品很适合
治疗糖尿病引起的水肿，就买

了 2 盒服用，并且停掉了药物。

可是，3 天以后，陈先生的水肿

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12月下旬，家住潍城区仓南

街的陈先生看到一则保健品广

告，广告上称该保健品可以治疗

水肿，“一盒，水肿部位胀痛感消

失，一疗程，水肿进一步消

退……”陈先生觉得，这种保健

品非常适合自己，就订购了 2

盒。工作人员很快把产品送到陈

先生家中，并告知服用方法。

开始服用保健品后，陈先

生也停止服用以前的利尿药

物。3 天后，陈先生发现，水肿

症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有加

重的现象。他打电话咨询经营

方，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加大药

量，治疗效果才会明显。陈先生

便继续服用，可陈先生的身体水

肿更加严重。陈先生怕水肿现象

继续严重，便不再继续服用该保

健品，并要求经营方退货，给予

赔偿。可是，经营方始终坚持，自

己没有让陈先生停止服用药物，

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只同意退

还陈先生未服用的保健品。

12 月底，陈先生带着未吃

完的保健品来到潍城消协，要
求经营方退货赔偿。潍城消协

工作人员介绍，保健品在预防

疾病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不
能当成药品来用，保健品的标

签和说明书都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或治疗功能。但是，现在不
少保健品广告刻意夸大产品效

果，误导消费者。

吃了保健品病情反加重
一市民轻信保健品宣传上了当

24 日，在潍蒋路和宝通街交叉路口北侧，公路西侧的

行道树下有大量的枯叶被焚烧，烟雾弥散，十分呛人。记者

在现场看到，空地上除了枯叶还有不少生活垃圾，随意焚烧

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极易留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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